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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公司已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8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钱云宝先生主持

,

与会董事对各项报告

、

议案及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二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王建章先生

、

任明辉先生

、

尹书明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

《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

,

并

将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迅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该工作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年报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年报摘要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29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

,

供投资者查阅

。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01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495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17%;

实现营业利润

13,332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23% ;

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20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11%

。

该报告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2012

年度公司力争实现营业收入

95,000

万元

(

不含税

),

净利润

12,700

万元

,

较

2011

年实绩数分别增长

22.59%

和

10.24%

。

上述财务预算

、

经营计划

、

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2

年度的盈利预测

,

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

化

、

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

,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

该方案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2007

年度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5

股派

2

元现金

(

含税

)

的利润分配方案

,2008

年度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1.00

元

(

含税

)

利润分配方案

,2009

年度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

,

派

0.56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的利润分配方案

,2010

年度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1.00

元

(

含税

)

利润分配方案

,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不进行利润分配

,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该方案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详见

2012

年

3

月

29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担任公司发行上市及上市后的审计工作

,

与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

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勤勉尽责

,

执业质量高

,

信誉好

,

审计人员素质高

。

会议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

聘期

1

年

,

审计费用为

45

万元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1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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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

司别墅会议室举行

,

会议应到监事三人

,

实到监事三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小平先生主持

,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该报告需提交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三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四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五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六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

、

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

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

、

合规

,

未发现违反法律

、

法规

及损坏股东利益的行为

。

公司

《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况

。

七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1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

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编制的

《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真实

、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

八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制订的

2011

年度年报审计策略及具体审计计划符合审计规程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

、

公正地反映了公司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同意继

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9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

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2006

】

157

号文核准

,

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88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43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278.40

万元

,

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

1,898.71

万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2,379.69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全部到达公司帐上

,

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06)

第

23392

号验资报告

。

(

二

)201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705.47

万元

, 2006

年度公司募集资

金投入项目

5,705.47

万元

。

2007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

2,343.38

万元

,2008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

6,

483.05

万元

,2009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

0.00

万元

,2010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

6,667.05

万元

,201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

2,048.33

万元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3,947.28

万

元

,

其中募集资金

23,247.28

万元

,

政府资助资金

700.00

万元

。

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余额为

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2,379.69

万元与已投入项目使用资金

23,247.28

万

元后的差额为

867.59

万元

,

系募集资金银行存款的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金额

。

二

、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

该

《

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

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对该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进行了修

订

。

根据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要求

,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

续

,

以保证募集资金的专款专用

。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06

年

12

月

26

日

,

本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签订了

《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

约定了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

使用和监督等三方的权力

、

责任和义务

。

三方监管协议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公司

、

保荐代表人及银行均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履

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

使用和监督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

１０－３２４０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５６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０．００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

(

二

)

本期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

、

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

》。

同意

IC

卡模块封装生产线建设项目原计划在丹阳市横塘工业区购置土地建设新厂区作为

项目实施地

,

现将项目实施厂房与公司原库房进行置换

,

对原厂区

1,100

平方米仓库进行改造实施本项目

,

新

厂区土建照常进行改作仓库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

(

四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

募集资金到位前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预计总投资

（

万元

）

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自筹资金累计投入

（

万元

）

智能

ＩＣ

卡操作系统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４

，

０７２ ３

，

７５４．３４

ＩＣ

卡模块封装生产线建设项目

７

，

１１３ ３００．３９

ＰＫＩ

卡

、

ＵＳＢ－ＫＥＹ

安全产品研发生产项目

３

，

１８１ １

，

３５０．３５

电子标签生产线建设项目

８

，

０９５ ３００．３９

合计

２２

，

４６１ ５

，

７０５．４７

上表中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5,705.47

万元

,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信长会师报字

(2007)

第

10035

号

《

专项审核报告

》

审核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已于

2007

年置换出了先期投入的垫付资金

5,705.47

万元

。

该次置换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2

、

募集资金到位后以自筹资金投入及置换情况

由于公司同时实施三个募投项目

,

支付款项的笔数较多

,

审批手续严格

,

审批人员较多

,

但因我公司管理

总部在北京

,

公司总裁

、

财务总监也在北京上班

,

而募集资金专户

、

财务付款却在江苏丹阳

,

按照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

支付每笔募集资金必须经过

A.

项目实施部门提出申请

;B.

计财部门审批

;C.

财务总监审批

;D.

单

笔支出在

100

万元以上的需经公司财务总监和总裁最终审批

。

有时领导出差或不在公司

,

款项就不能及时办

理

。

为了既能严格遵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又能及时办理相关款项的划付

,

做到原则和效率相结合

,

所

以

,

在公司相关领导不能及时签批的情况下

,

财务先用自有资金支付

,

年底集中办理相关批准手续

,

最后经会

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后

,

按照审计确认的总额

,

将公司垫付的自有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

通过上述办

法

,

确保募集资金不会被用于非募投项目

。

由于募集资金帐户是一般结算户

,

不能提取现金

,

而募集项目的有

些开支需要现金支付

,

例如

:

工资

、

考察调研费用

、

差旅费等其他

需要现金支付的费用

;

这样

,2007

年度一年下来

,

累计使用自有资金

3,916

万元

,

投入到了募集项目中

。

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

2007

年度年报审计时出具了标准的

《

募集资金年度使用专项审核报告

》。

公司

于

2008

年

6

月完成了置换

。

(

五

)

本期公司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六

)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电子标签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变更投入项目

,

详见本专项报告四

。

(

七

)

本期公司无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

八

)

本期公司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

九

)

本期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一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

二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的定位是电子标签的生产

,

申报募投项目时国内大多企业的电子标签生产为半自动或手工生产

状态

。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

国内众多企业已引进了全自动电子标签生产设备

。

目前国内电子标签生产线有

20

多条

,

年生产能力在

8

亿个左右

,

同时由于产能供过于求

,

加工价格下降幅度很大

,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

这种情况对于没有前期业务积累的本公司来讲

,

项目盈利的难度非常大

。

考虑到电子标签市场尚未大规模

起动

,

同时还存在国家标准缺失

、

应用需求不足

、

成本居高不下

、

投资回报不明显等制约电子标签发展的问

题

,

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改变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将该项目下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使用项

目

。

(

三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

、

新设恒宝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

恒宝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HengBao International Pte Ltd)

投资额

:

不超过

230

万美元

,

公司占

100%

股权

。

注册地点

:Singapore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决议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该项

募集资金项目的变更

;

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8

日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向暨设立新加坡子公司的议案

》

涉及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

。

2

、

收购北京东方英卡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北京东方英卡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于

2000

年

11

月

3

日

,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发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110000001742698;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

、

甲

5

号

801-2

室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凤凰微电子

(

中国

)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东方英卡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恒宝股

份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价款以东方英卡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

,

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600

万元

。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决议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该项

募集资金项目的变更

;

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8

日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向暨收购北京东方英卡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涉及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金额人民币

1,

000

万元

。

3

、

MIC

卡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

项目名称

:MIC

卡研发及产业化

拟定投资额

: 6,686.04

万元

项目实施地点

:

江苏丹阳横塘工业区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内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决议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该项募

集资金项目的变更

;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1

日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投向暨

MIC

卡研发及产业化的议案

》

涉及原募集资金投向电子标签生产线建设项目剩余全部的募集资

金

(

含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利息

)

。

(

四

)

本期公司无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

(

五

)

本期公司无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

(

六

)

本期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

,

公司严格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

并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

,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

六

、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批准报出

。

附表

:1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

，

３７９．６９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２

，

０４８．３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２３

，

２４７．２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９２９．４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３５．４３％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

毛利额

）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智能

ＩＣ

卡操作系

统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

否

４

，

０７１．２１ ４

，

０７１．２１ ４

，

２２２．３２ １０３．７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

４６８．９８

是 否

ＩＣ

卡模块封装生

产线建设项目

否

７

，

１１３．５５ ７

，

１１３．５５ ７

，

２９０．７５ １０２．４９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

９０９．１７

是 否

ＰＫＩ

卡

、

ＵＳＢ－ＫＥＹ

安全产品研发生

产项目

否

３

，

１８１．００ ３

，

１８１．００ ２

，

６７６．９５ ８４．１５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

０８３．０９

是 否

电子标签生产线

建设项目

是

８

，

０９５．５７ ８

，

０９５．５７ ３４１．８８ ４．２２

２０１０

年

已变更

募集资

金用途

否 是

合计

２２

，

４６１．３３ ２２

，

４６１．３３ １４

，

５３１．９０ － １０

，

４６１．２４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电子标签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变更募集资金使用

，

详见附表

２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电子标签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变更募集资金使用

，

详见附表

２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电子标签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变更募集资金使用

，

详见附表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

（

四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此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此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

１

）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实际

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

毛利额

）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新 设 恒 宝 国

际 有 限 责 任

公司

电子标

签生产

线建设

项目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８０ １

，

５００．２３ １００．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新设

１

，

４２３．７５

不适用 否

收 购 北 京 东

方 英 卡 数 字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股权

电子标

签生产

线建设

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实际控

制该公司

股权

３２３．０２

不适用 否

ＭＩＣ

卡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电子标

签生产

线建设

项目及

全部剩

余的募

集资金

５

，

４２９．４３ １

，

５４７．５３ ６

，

２１５．１５ １１４．４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９１

不适用 否

合计

—

７

，

９２９．４３ ２

，

０４８．３３ ８

，

７１５．３８

— —

１

，

７６４．６８

— —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

（

分具体项目

）

详见专项报告四

（

二

）、（

三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此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此情况

注

:

“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

的计算口径

、

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

、

计算方法一致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钱云宝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长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施伟声明

：

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明 李振兴

联系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９３７６ 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４０９

传真

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３２４ 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３２４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ｊｍ０１＠ｈｅｎｇｂａｏ．ｃｏｍ Ｌｉｚｘ０１＠ｈｅｎｇｂａｏ．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７４

，

９４５

，

２６７．１８ ６６２

，

６４４

，

７１７．５５ １６．９５％ ４２５

，

０８２

，

６４９．０１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３３

，

３２１

，

１８１．９０ １０８

，

２７５

，

６３７．２４ ２３．１３％ ８８

，

９８６

，

５７９．９５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３３

，

５３５

，

２８５．３２ １２０

，

５７４

，

６４８．４８ １０．７５％ １０７

，

８５０

，

４９６．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５

，

１９７

，

０５７．９５ １０４

，

２０４

，

３６９．９２ １０．５５％ ９３

，

８２２

，

０５０．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７

，

８０４

，

７０７．３３ １０７

，

５９９

，

４６７．９４ ９．４８％ ９４

，

４５５

，

３３３．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０

，

１２７

，

０７９．６７ １４０

，

０４１

，

６３１．７０ －２８．５０％ ７９

，

７２１

，

７０４．７８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８５２

，

１９３

，

６９９．２２ ７３４

，

２４１

，

６０６．３０ １６．０６％ ５９１

，

９５９

，

３６４．３４

负债总额

（

元

）

１４５

，

７９５

，

２７６．０６ ９７

，

７９０

，

０２４．６５ ４９．０９％ ４５

，

４２５

，

０００．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０３

，

３５６

，

４１６．４５ ６３２

，

６９２

，

３６９．９１ １１．１７％ ５４４

，

６８３

，

６９１．０２

总股本

（

股

）

４４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２４ ８．３３％ ０．２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２４ ８．３３％ ０．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２４ １２．５０％ ０．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２４％ １７．７０％ －０．４６％ １８．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６３％ １８．２８％ －０．６５％ １８．４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３２ －２８．１３％ ０．２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６０ １．４４ １１．１１％ １．８５

资产负债率

（

％

）

１７．１１％ １３．３２％ ３．７９％ ７．６７％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７３

，

４２０．１７ ４４

，

７７２．７４ ２４０

，

９９８．４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１９０

，

２５２．６２ －４

，

０３９

，

３９９．１１ －９８６

，

０３６．５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５９

，

７５１．３５ ５９９

，

３０５．４２ １１１

，

７５５．７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

，

７２７．９４ ２２２．９３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６０７

，

６４９．３８ － －３

，

３９５

，

０９８．０２ －６３３

，

２８２．３９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５４

，

７１５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５５

，

２３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钱云宝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００％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１９２

，

０００ ６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江浩然 境内自然人

５．００％ ２２

，

０３０

，

４４７

钱平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６％ ９

，

９６８

，

３９６

东北证券

－

建行

－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６％ ８

，

６３３

，

６２８

国际金融

－

花旗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ＵＲＲＩ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７８％ ７

，

８５６

，

２２１

刘邦宁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５％ ５

，

４９４

，

７０５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１％ 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１％ ３

，

９９６

，

１１０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境外法人

０．８１％ ３

，

５５５

，

６７６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３％ ２

，

７８７

，

７６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江浩然

２２

，

０３０

，

４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钱平

９

，

９６８

，

３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东北证券

－

建行

－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６３３

，

６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国际金融

－

花旗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ＵＲＲＩ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

，

８５６

，

２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刘邦宁

５

，

４９４

，

７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９６

，

１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３

，

５５５

，

６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２

，

７８７

，

７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２９

，

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钱云宝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继续增长

，

基本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计划

。

公司销售业务稳定增长

，

出口业务

、

安全产品业务

增长较快

，

移动支付产品

、

金融

ＩＣ

卡

、

社保卡业务取得多项入围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移动支付产品业务取得了较大突破

，

公司在

银行卡

、

电信卡市场上保持了领先的地位

；

公司研发工作进展取得较大进展

，

完成了多项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

获得国家金卡

工程优秀成果

“

金蚂蚁奖

”、 “

江苏省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称号

，

申请软件著作权

２１

项

、

申请专利

９

项

；

公司通过信息化

手段持续提高业务管理和子公司管理水平

、

通过加强预算管理控制费用增长

、

通过全员考核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

通

过宣贯

“

恒宝价值观

”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团队凝聚力

。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较好的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７４

，

９４５

，

２６７．１８

元

，

比上年增长

１６．９５％

。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１３３

，

３２１

，

１８１．９０

元

，

比

上年增长了

２３．１３％

。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５

，

１９７

，

０５７．９５

元

，

比去年增长了

１０．５５％

，

保持了稳

定的发展态势

。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

、

产品情况表

单位

：

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工业

７７

，

１８３．４３ ５１

，

４６０．９６ ３３．３３％ １７．２６％ １０．６４％ ３．９９％

合计

７７

，

１８３．４３ ５１

，

４６０．９６ ３３．３３％ １７．２６％ １０．６４％ ３．９９％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票证类

２

，

３８８．６９ １

，

３６７．８０ ４２．７４％ １２．３１％ ２０．４４％ －３．８６％

制卡类

６３

，

０２４．１７ ３９

，

５６９．２２ ３７．２２％ ２１．６７％ １５．６８％ ３．２５％

模块类

１１

，

６６８．５５ １０

，

４４２．０６ １０．５１％ －１．４８％ －６．１６％ ４．４６％

软件类

１０２．０２ ８１．８８ １９．７４％ ８９．５８％ ７８．２０％ ５．１３％

合 计

７７

，

１８３．４３ ５１

，

４６０．９６ ３３．３３％ １７．２６％ １０．６４％ ３．９９％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

、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

、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

、

更正金额

、

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

，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4

2012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四

（上接D63版）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关联交易

(1)2009

年

10

月

8

日

,

本公司与绥芬河市新都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都公司

”

)

签订了

《

合作协议书

》

,

协

议约定双方合作竞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区宗地号

STG09-16

的土地

,

本公司出了竞拍保证金

5,764

万元

。

根

据协议约定

,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09

年

10

月

28

日期间共计支付保证金

5,760

万元

。

本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2

日收回保证金

5,620

万元

,

剩余

140

万元于

2010

年收回

。

(2)2010

年

6

月

6

日

,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

《

合作协议书

》

,

协议约定本公司与新都公司合作竞拍黑龙江省

绥芬河市市区宗地号

B-3-2

、

B-3-3

的土地

,

本公司出了竞拍保证金

1,500

万元

,

该笔保证金已按协议规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收回

。

2

、

关于签订

BT

协议的关联交易

2010

年

6

月

28

日

,

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创新盈利模式

,

提升盈利空间

,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

《

绥芬

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

(

一期

)BT

投资建设协议书

》

,

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

该项目投融资总额

50,000

万

元人民币

。

项目履约保证金

5,000

万元

。

2011

年

9

月

27

日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解除该协议

,

新都公司全额支付基于

上述

BT

协议所产生对本公司的所有债务

(

包括履约保证金

、

工程进度款以及其他所欠付本公司的所有债务

)

。

公司近期自查发现

,

公司

2009

年

10

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时

,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陈森宝先生兼任

新都公司董事长

;2010

年

6

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及其后签订

BT

协议

、

支付履约保证金时

,

公司副总经

理

、

总工程师丁仕辉先生兼任新都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公司认为以上兼职行

为导致上述三项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

(

二

)2012

年

3

月

27

日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追加审议了上述三项关联交易事项

,

以

11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

《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

,

本公司董事长李奎炎先生兼任控股

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水电集团

”

)

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董事王华林先生任水电集团之

联营公司红河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因此

,

董事长李奎炎先生

、

董事王华林先生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

(

三

)

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关联方

:

绥芬河市新都实业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址

:

绥芬河市青云路

1

号

;

主要办公地点

:

绥芬河市青云路

1

号

;

法定代表人

:

黄千里

;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地税

)231081677493980,(

国税

)231081677493986;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凭资质经营

);

对外投资

(

国家及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

出口

,

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主要股东

:

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

出资

1,050

万元

,

持股

70%),

姚传明

(

出资

150

万元

,

持股

10%)

、

姚永

河

(

出资

150

万元

,

持股

10%),

林利勇

(

出资

150

万元

,

持股

10%)

。

2

、

公司

2009

年

10

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时

,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陈森宝先生兼任新都公司董事长

;

2010

年

6

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及其后签订

BT

协议

、

支付履约保证金时

,

公司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丁

仕辉先生兼任新都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因此

,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在上述交易

发生时构成关联关系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关联交易

(1)2009

年

10

月

8

日

,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了

《

合作协议书

》

,

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竞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市区宗地号

STG09-16

的土地

,

本公司向新都公司支付

5,764

万元竞拍保证金

。

(2)2010

年

6

月

6

日

,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

《

合作协议书

》

,

协议约定本公司与新都公司合作竞拍黑龙江省

绥芬河市市区宗地号

B-3-2

、

B-3-3

的土地

,

本公司向新都公司支付

1,500

万元竞拍保证金

。

2

、

关于签订

BT

协议的关联交易

2010

年

6

月

28

日

,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

《

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

(

一期

)BT

投资建设协议书

》

,

本公

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

该项目投融资总额

50,000

万元人民币

,

项目履约保证金

5,000

万元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定价公允

、

合理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关联交易

1

、

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

《

合作协议书

》

(1)

成交金额

:5,764

万元

;

支付方式

:

现金

;

支付期限

:

本公司分别向新都公司支付合作竞拍土地保证金

:2009

年

10

月

16

日前支付

1,080

万元

;2009

年

10

月

21

日前支付

4,684

万元

;

生效条件

:

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

生效时间

:2009

年

10

月

14

日

;

有效期限

:200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09

年

11

月

15

日

。

(2)

该交易已完成

。

2

、

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

《

合作协议书

》

(1)

成交金额

:1,500

万元

;

支付方式

:

现金

;

支付期限

:

本公司向新都公司支付合作竞拍土地保证金

:2010

年

6

月

12

日前支付

1,500

万元

;

生效条件

:

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

生效时间

:2010

年

6

月

6

日

;

有效期限

:2010

年

6

月

6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2)

该交易已完成

。

(

二

)

关于签订

BT

协议的关联交易

(1)

成交金额

:

协议金额

50,000

万元

,

履约保证金

5,000

万元

;

支付方式

:

现金

;

支付期限

:

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

,

回购按回购期支付

;

生效条件

:

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

生效时间

:2010

年

6

月

28

日

;

完工日期

:2013

年

6

月

;

回购期限

:

工程交付后的次月

1

日起

3

年

。

(2)2011

年

9

月

27

日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解除该协议

,

新都公司全额支付基于上述

BT

协议所产生对本公司的

所有债务

(

包括履约保证金

、

工程进度款以及其他所欠付本公司的所有债务

)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未因上述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

,

创新盈利模式

,

提升盈利空间

,

签订上述

BT

协议

,

履行该协议对本公司

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

八

、

与该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57,264

万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

:

在我们发表独立意见之前

,

粤水电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我

们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

,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

《

合作协议书

》、《

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

造项目

(

一期

)BT

投资建设协议书

》

等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

深入的探讨

,

认为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粤水电计划

201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追加审议

。

独立意见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本着认真负责

、

实事求是的态度

,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

,

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上述交易事项是为了扩张自身的业务

,

拓展公司的盈利空间

,

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

公司

经自查发现

,

由于公司曾有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新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兼职

,

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

公司已将上述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决

策

。

我们同意上述交易事项

。

十

、

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

,

宏源证券认为

:

粤水电与新都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

没有损害粤

水电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上述关联交易经粤水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宏源证券对粤水电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

并将持续关注股东大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议情况

。

十一

、

备查文件

1

、

董事会决议

;

2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说明及独立意见

;

3

、

竞拍土地

《

合作协议书

》

(

两份

)

和

《

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

(

一期

)BT

投资建设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2-02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综合服务协议续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本公司

2002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0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0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水电集团

”

)(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

工程局

)

签订的

《

综合服务协议

》

;

该协议期满后

,2007

年

3

月

27

日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综合服务协议续约的议案

》

,

将该协议延续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综合服务项目为安全保卫

、

绿化环卫

、

卫生教育

、

职工子弟学校等

。

经双方协

商

,

拟将该综合服务协议再延续

3

年

,

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综合服务费以

2011

年度公司已

支付的综合服务费

512

万元为基数

,

每年递增

5%

。

(

二

)2012

年

3

月

27

日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综合服务协议续约的议案

》

,

本公司董事长李奎炎先生兼任控股股东水电

集团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董事王华林先生任水电集团之联营公司红河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因此

,

董事长李奎炎先生

、

董事王华林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

三

)

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关联方

:

水电集团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9

号华普广场西座

22

层

;

主要办公地点

: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312

号

;

法定代表人

:

李奎炎

;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地税

)440104190326633,(

国税

)440102190326633 ;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等

;

主要股东

: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2

、

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

:

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综合服务

。

综合服务费以

2011

年度公司已支付的综合服务费

512

万元为基数

,

每年递增

5%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定价公允

、

合理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水电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综合服务项目为安全保卫

、

绿化环卫

、

卫生教育

、

职工子弟学校等

。

经双方协

商

,

拟将该综合服务协议再延续

3

年

,

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综合服务费以

2011

年度公司已

支付的综合服务费

512

万元为基数

,

每年递增

5%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水电集团不会因上述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方便本公司的经营活动

,

提高本公司的运营效率

,

签定该协议

。

八

、

本公司与水电集团

2012

年度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820

万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

:

在我们发表独立意见之前

,

粤水电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

我们

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

《

综合服务协议

》

等有关资料

,

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

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

认为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粤水电计划

201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意见

:

我们认为

,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没有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粤水电的经营活动

,

提高公司

运营效率

。

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

十

、

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

,

宏源证券认为

:

粤水电与广东水电集团关于综合服务续约的关联交易事项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

交易价格以市

场价格为依据

,

定价公允

、

合理

,

没有损害粤水电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上述关联交易经粤水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宏源证券对粤水电该项关联交易无异议

。

十一

、

备查文件

1

、

董事会决议

;

2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说明及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